
臺南市原住民文化健康站 

服務業務車輛使用契約 

財產管理機關：臺南市政府（以下簡稱甲方） 

使用單位：＿＿＿＿（以下簡稱乙方） 

 

為辦理原住民族委員會「推展原住民長期照顧-107 年度部落文化健

康站實施計畫」，乙方為該計畫之執行單位，於執行期間有車輛之需

求與必要，在甲方不出具使用權同意書及乙方不得收益之前提下，依

「臺南市原住民文化健康站服務業務車輛申請使用要點」規定，甲方

無償提供文建站服務車供乙方作為執行文建站服務之公益使用，經雙

方同意訂定契約條款如下： 

第 1 條  甲方無償提供乙方之文建站服務車（以下簡稱本車輛），數

量壹輛。本車輛、隨車配件及限用油料種類，詳如附表一，

由雙方於交車或還車時於附表一上確認簽名。 

本車輛提供前車況圖詳如附表二。 

本車輛及隨車配件之所有權屬於甲方，本契約僅係將本車輛

及隨車配件在約定使用期間內提供予乙方使用，乙方並不取

得其他任何權利。在約定使用期間內，乙方並非甲方任何目

的之代理人。 

第 2 條  本契約約定使用期間自簽約日起至民國 107 年 12月 31日

止。 

第 3 條  本車輛僅限於供乙方執行原住民文化健康站服務業務使用。 

乙方應在前項約定範圍內自行使用車輛，不得使用於以下情

況： 

一、交給無合法汽車駕照之他人駕駛。 

二、從事汽車運輸業行為(含收取明示或默示之報酬而攬載

乘客或貨物)。 

三、充作教練車。 

四、用以推動或拖曳任何車輛或物體。 

五、改造、供競賽或其他試驗性目的。 

六、交給服用麻醉或迷幻藥物或酒醉之他人駕駛。 

七、超載。 

八、載送違禁品或危險品。 

附件 2 



九、為任何違反中華民國法令或其他違法目的之使用。 

第 4 條  乙方、乙方之受僱人、代理人、使用人或其他經甲方允許使

用本車輛之人，均應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使用、保管及

維護本車輛，禁止轉租、出借、出賣、設質、抵押、讓與擔

保、典當車輛等行為。 

乙方應督導其受僱人、代理人、使用人或其他經甲方允許使

用本車輛之人，不得有違反本契約約定之行為，亦不得將本

車輛作違反法令或約定用途之使用。 

乙方之受僱人、代理人、使用人或其他經甲方允許使用本車

輛之人，關於本契約之履行有故意或過失時，乙方應與自己

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乙方之受僱人、代理人、使用人

或其他經甲方允許使用本車輛之人違反本契約之約定者，均

視為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 

本車輛發生事故、毀損或滅失時，乙方應於發現當日立即向

警察機關報案並通知甲方，並於發現之日起三個月內依臺南

市政府及所屬各級機關學校經管公有財物遺失或毀損賠償金

額計算表辦理，由乙方負責修復並負擔費用或賠償金額予甲

方。因車輛發生事故、毀損或滅失所生之拖車費等相關費

用，概由乙方自行負擔。 

本車輛或隨車配件如有遺失者，乙方應於發現當日立即向警

察機關報案並通知甲方，並於發現之日起三個月內依臺南市

政府及所屬各級機關學校經管公有財物遺失或毀損賠償金額

計算表計算賠償金額賠償予甲方。 

本車輛或隨車配件如發生事故、毀損、滅失或遺失時，乙方

應主動處理，並提供所需資料及證件。乙方如有詐欺行為或

提供虛偽報告者，視同違約，除應負擔法律責任外，應負擔

所有衍生相關費用。 

本車輛如發生事故、毀損、滅失或遺失，而對第三人有損害

賠償請求權者，乙方不得擅自拋棄對第三人求償權利，或為

不利甲方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 

甲方不擔保約定使用期間內本車輛之使用狀態。本車輛或其

機件、輪胎如有異狀、故障或破損者，應即通知甲方並由乙

方自行負責修復。修復及拖車等相關費用概由乙方自行負

擔。 



乙方因使用車輛所造成之不便、時間損失及各種有形或無形

之衍生損失，均不得要求甲方賠償。 

第 5 條  乙方應隨車攜帶駕駛執照、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證及行車執照

以備查驗。 

乙方應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及空氣污染防治法規定，辦理車

輛定期檢驗及排氣檢驗，並於收到檢驗結果之日起七日內將

檢驗結果通知甲方，並自行負擔全額費用。 

乙方除應投保強制汽車責任險外，並得視需要投保其他任意

險。投保之車輛，於肇事後應依保險契約規定，通知保險機

構辦理理賠手續。 

甲方得隨時檢查本車輛之情況，乙方不得拒絕並應於甲方通

知之期限內將車輛開至指定地點接受甲方檢查。 

第 6 條  乙方使用車輛所產生之訴訟及糾紛，概由乙方自行負責處

理。 

乙方使用車輛發生事故或違反本契約之約定，致第三人受有

損害者，乙方應對該第三人自負一切法律責任。 

乙方使用車輛發生事故或違反本契約之約定，致第三人受有

損害時，第三人向甲方請求賠償損害（包括但不限於國家賠

償責任）者，乙方應賠償甲方之損失及因此所支出之相關費

用。 

乙方使用車輛發生事故或違反本契約之約定，致甲方受有損

害時，乙方應賠償甲方之損失及因此所支出之相關費用。 

自甲方將車輛交付給乙方之日起至乙方將本車輛返還甲方之

日止，因車輛所衍生之相關費用，例如油料、保險、稅金、

保養、維修、檢驗、停車費、通行費等，概由乙方自行負

擔，本契約關係消滅後亦同，乙方不得藉口規避。如因乙方

不負擔，由甲方代為繳納者，乙方應全額賠償予甲方。 

因乙方違反中央法令或地方法令，致其遭受處罰或依法應繳

納相關費用時，由乙方自行負擔且自付一切法律責任，概與

甲方無涉。有關牌照、行車執照或車輛被扣（禁止駕駛）部

分，自被扣之日起至公路監理機關通知領回日止之相關費用

概由乙方負擔。前述費用如因乙方不負擔，由甲方代為繳納

者，乙方應全額賠償予甲方。如因乙方遭舉發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第三十五條（酒駕、毒駕）違規致車輛遭移置保



管，乙方並委託甲方向處罰機關到案接受裁決及申請分期繳

納。 

因乙方違反中央法令或地方法令，致甲方遭處以行政罰、發

生損害或支出費用時，概由乙方負擔，本契約關係消滅後亦

同，乙方不得藉口規避。甲方如先為繳納者，乙方應全額賠

償予甲方。 

第 7 條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甲方得不經催告逕行終止本契約： 

一、因甲方公務需要。 

二、乙方受破產宣告或解散。 

三、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車輛之全部或一部毀損或滅

失者。 

四、乙方違反本契約之約定。 

五、依其他法令規定，有得終止契約之事由。 

本契約關係消滅時，乙方應將車輛回復原狀，並於契約關係

消滅之日起三日內將車輛及隨車附件返還予甲方。雙方約定

還車地點為甲方於本契約所載之地址。乙方違反本項規定

者，應按逾期返還之日數給付每日新臺幣 500元之懲罰性違

約金予甲方。 

本契約關係消滅後，乙方同意如有逾期不還車時，甲方除得

逕自車輛停放處取回車輛外，並得向乙方請求取回占有車輛

所生之費用；甲方未取回車輛期間，乙方仍應依本契約約定

之權利義務負責。 

第 8 條  雙方依契約送達他方之通知、催告、文件或資料，均應以中

文書面為之，並以本契約所載地址為送達處所，於送達對方

時生效。任一方之地址有變更者，應以書面通知他方。 

任一方之地址如有變更（以下簡稱「變更方」），且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他方按本契約所載地址，並依當時法律規定之任

何一種送達方式辦理時，視為業已送達對方；其送達日以掛

號函件執據、快遞執據或收執聯所載之交寄日期，視為送

達。 

一、變更方未以書面通知他方。 

二、他方書面通知之交寄日期，係於收受變更方之變更地址

書面通知以前。 



第 9 條  本契約雙方應依誠信原則確實履行。如因本契約發生訴訟

時，雙方同意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 10 條 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臺南市原住民文化健康站服務業務

車輛申請使用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第 11 條 本契約一式貳份，由甲方、乙方各執一份為憑。 

 

 

 

 

甲方：臺南市政府 

代表人：代理市長  李孟諺 

通訊處：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 2段 6 號 6 樓 

電話：（06）2991111 分機 8223 

 

 

 

 

 

 

乙方： 

代表人： 

統一編號： 

通訊處：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表一： 

 

甲方提供下列車輛及隨車配件予乙方，經雙方當面點交試車無誤 

一、車輛資料 

（一）牌照號碼：＿＿＿＿＿＿＿＿。 

（二）引擎號碼： ＿＿＿＿＿＿＿＿。 

（三）廠牌型式： ＿＿＿＿＿＿＿＿。 

（四）排氣量： ＿＿＿＿＿＿＿＿。 

二、配件（請將已提供者勾選）： 

      □行車執照 壹枚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證壹枚 

      □CD 片 

      □錄音帶 卷 

      □懸掛號牌 兩面 

      □音響設備 壹組  

      □故障標誌 壹個  

      □基本配備（如備胎鋼圈、千斤頂、三角堆及工具壹組） 

      □其他 ＿＿＿＿＿＿＿＿＿＿＿＿＿＿＿＿＿＿＿＿＿＿＿

＿＿＿＿＿＿＿＿＿ 

三、油料限用：□92 汽油、□95 汽油、 □98 汽油、 □其他

_________ 

 

交車 

日期：＿＿年＿＿月＿＿日 

甲方承辦人簽名： 

乙方（或受託人）簽名： 

 

還車 

日期：＿＿年＿＿月＿＿日 

甲方承辦人簽名： 

乙方（或受託人）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